沈阳市财政局关于2020年度沈阳市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沈财会〔2020〕496号

各区、县（市）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度辽宁省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辽财会〔2020〕243号）的要求，为做好我市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现就有关具体评审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审政策依据

评审工作严格按照《关于开展2020年度辽宁省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辽财会〔2020〕243号）和《辽宁省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暂行办法》（辽人社职〔2019〕43号）的要求进行。

二、评审范围及权限、评审标准、评价方式、申报程序及要求严格按照评审政策依据规范操作

三、材料审核

根据会计人员基础信息采集工作的分工，相应做好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报卷工作。

市级财政部门和市直主管部门负责对市直属事业单位的申报材料和单位推荐程序的完整性进行审核。

区、县（市）财政部门和区、县（市）主管部门负责对属地内的企业和区、县（市）属事业单位等的申报材料和单位推荐程序的完整性进行审核，对申报材料不全或需调整的，应及时通知推荐单位及申报人员进行补充调整。审核无误后由审核人、单位主管负责人签字,加盖区、县（市）财政部门单位印章，并商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资格审查。

市直事业单位和区、县（市）财政部门将审核合格的资料统一报送至市财政局，同时报送初审通过人员名单汇总表（纸质和电子版）。市财政局将全部申报材料一并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申报材料由市财政局统一向省财政厅报送参加评审，不合格的申报材料按原渠道予以退回。

四、申报时间和地点

正高级会计师资格网上申报时间是2020年10月21日-2020年10月30日，高级会计师资格网上申报时间是2020年11月18日-2020年11月27日。

报评人员网上申报资料提交后,各市直事业单位、区县财政部门即时进行审核，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市财政局报送纸质材料。正高级会计师纸质报评材料应于11月2日前报送，高级会计师纸质报评材料应于11月30日前报送。市财政局原则上不直接受理个人报送纸质材料。

报送地点：市财政局会计处517室。办公地址：沈河区北一经街78号。联系电话：024-22704418。

五、工作要求

1.区、县（市）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建立严密工作机制，学懂吃透政策，严格按规定审核并上报评审资料。

2.区、县（市）财政部门要加强部门沟通，在评审前应与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相关政策、程序、工作交接手续等做好协调落实，确保工作效率和质量。

3.区、县（市）财政部门要指派专人负责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建立审核制度，规范审核程序；手续资料齐全，做好监督；严肃工作纪律，防范廉政风险。

4.区、县（市）财政部门要做好评审资料档案管理工作。审核资料应及时归档管理，装订成册，妥善保管。

5.区、县（市）财政部门要提高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评审工作，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评审。评审办公场地应宽敞通风，可通过预约或其他有效方式避免评审人员拥挤、集聚，排队等候间隔应保持1米以上。

6.区、县（市）财政部门要对报评人员资料信息保密，相关信息仅用于评审工作，防止报评人员资料信息外泄。评审中应要求报评人员登录申报系统并核实其网络系统资料填报上传完整。

六、其它要求

1.《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需提供5份，其中1份装订入卷，4份单独报送；一寸免冠彩色照5张，其中1张用于制证，另4张照片应粘贴在4份单独报送的《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中照片位置。

2.《报评专业技术资格审核表》需提供1份。

附件：1.关于开展2020年度辽宁省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辽财会〔2020〕243号）

2.沈阳市高级会计师资格区、县（市）财政局评审报卷地点及联系电话

3.辽宁省正高级（或高级）会计师资格申报初审通过人员名单汇总表

4.报评专业技术资格审核表

                                  沈阳市财政局

                                2020年10月13日

	沈财会〔2020〕496号附件2
	
	

	沈阳市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各区、县（市）报卷地点及联系电话

	
	
	
	
	
	

	序号
	地区
	姓名
	办公电话
	报卷地点
	报卷详细地址

	1
	沈阳市
	周建华
	22704418
	沈阳市财政局会计处
	沈阳市沈河区北一经街78号517室

	2
	和平区
	王培雷 冯雨
	82701074
	和平区财政局
	和平区十一纬路76号区财政局505室

	3
	沈河区
	罗庆新   马弘波
	24843631
	沈河区财政局
	沈河区盛京路25号区财政局3303室

	4
	铁西区
	田津  刘娜
	81083829
	铁西区财政局
	铁西区北二西路36号B座区财政局612室

	5
	皇姑区
	周艳 
	86859019
	皇姑区财政局
	皇姑区松花江街3号区财政局A座3楼

	6
	大东区
	胡启东
	88539860
	大东区财政局
	大东区津桥路20号财政局402室

	7
	浑南区
	王诗涵
	23788076
	浑南区财政局
	浑南区世纪路17号区财政局409室

	8
	于洪区
	张春
	25320302
	于洪区财政局
	于洪区黄海路37号区政府南楼财政局302室

	9
	沈北新区
	马菘阳
	88085276
	沈北新区财政局
	沈北新区明珠路1号区财政局302室

	10
	苏家屯区
	刘海英
	89812917
	苏家屯区财政局
	苏家屯区枫杨路79号区财政局505室

	11
	辽中区
	徐浩
	87882840
	辽中区财政局
	辽中区政府路109号区财政局企业科

	12
	新民市
	 刘佳妮
	87854526
	新民市财政局
	新民市市府路4号新民市财政局502室

	13
	法库县
	张军
	87122695
	法库县财政局
	法库县政务中心办公楼E区309

	14
	康平县
	高彬彬
	87343860
	康平县财政局
	康平县滨湖路东四街县财政局511室

	15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赵震
	25815145
	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中央大街27号开发区管委会1204房间


	沈财会〔2020〕496号附件3
	
	
	

	沈阳市正高级（或高级）会计师资格申报审核通过人员名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单位主管负责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注：此表各栏要准确填写，联系电话务必有效；要打印，不能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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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评专业技术资格审核表

	
	
	
	
	
	
	
	
	
	
	
	
	
	
	
	
	
	
	

	单位：（公章）
	
	
	
	
	
	
	
	
	
	
	
	
	填表人：（签字）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何时何院校何专业毕业
	现从事专业及年限
	现资格及授予时间
	申报专业及资格
	年度考核
	申报类型

	
	
	
	
	
	
	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专业
	年限
	资格名称
	授予时间
	专业
	专业
	资格名称
	
	

	
	
	
	
	
	
	
	
	
	
	
	
	
	
	
	
	
	
	

	
	
	
	
	
	
	
	
	
	
	
	
	
	
	
	
	
	
	

	
	
	
	
	
	
	
	
	
	
	
	
	
	
	
	
	
	
	

	
	
	
	
	
	
	
	
	
	
	
	
	
	
	
	
	
	
	

	
	
	
	
	
	
	
	
	
	
	
	
	
	
	
	
	
	
	

	
	
	
	
	
	
	
	
	
	
	
	
	
	
	
	
	
	
	

	区县（市）主管部门意见
	区县（市）人社局，市直委、办、局，大型企业（集团）人事部门意见
	市人社局意见
	评委会意见
	审批机关意见

	
	
	
	
	
	
	
	
	
	
	
	

	（公章）
	（公章）
	（公章）
	（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此表适用于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时填报；2.工作单位：要填写单位公章全称，大型企事业单位细化到二级单位名称；3.单位性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等；4.院校名称、所学专业、毕业时间填写要准确：如“东北大学、冶金、1990．07”；5.现资格名称、授予时间和专业三项填写要规范：如“高级工程师、2003．09、冶金”；6.申报专业及资格名称须按系列（专业）填报；7.年度考核填写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8.评审类别填写为：正常、破格；9.此表一式四份并呈报电子版。


附件：关于开展2020年度辽宁省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http://czt.ln.gov.cn/lnkjwsy/kjw_tztg/202009/t20200902_3946000.html



